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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银保险 2025 年第二季度

一般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报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令

〔2022〕1 号）有关关联交易披露的要求，现对符合披露要

求的一般关联交易按照交易类型进行分类合并披露。具体如

下：

一、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年度累计交易金额

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

第二季度

金额

（万元）

年度累计

金额

（万元）

备注

1 资金运用类 22.17 41.01

2 利益转移类 0.00 0.00

3 服务类 2511.53 5026.40

金额未包含已构成重大关

联交易并逐笔披露的交

易。

4 保险业务类 724.73 5576.84

金额未包含已构成重大关

联交易并逐笔披露的交

易。

二、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监管比例执行情况

（一）关联交易相关比例情况

1.关于“保险机构对全部关联方的账面余额，合计不得

超过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 25%与上一年度末净资产

二者中金额较低者”。

我司 2025 年第二季度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投资全部关

联方的账面余额为 54188.35 万元，占 2024 年末公司总资产

4.04%，净资产 10.11%，未超过监管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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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关于“保险公司投资权益类资产、不动产类资产、其

他金融资产和境外投资的账面余额中，对关联方的投资金额

不得超过上述各类资产投资限额的 30%”。

我司 2025 年第二季度投资关联方权益类资产和境外投

资的账面余额未超过前述各类资产投资限额的 30%。我司未

投资关联方的不动产类投资、其他金融资产。

3.关于“保险公司对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，合计不得

超过保险公司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30%”。

我司 2025 年第二季度对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合计未

超过 2024 年度末净资产的 30%。

4.关于“保险公司投资金融产品，若底层基础资产涉及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，

保险机构购买该金融产品的份额不得超过该产品发行总额

的 50%”。

我司未投资底层基础资产涉及控股股东或控股股东的

关联方的金融产品。

（二）对不符合比例的进行说明并提交整改方案

我司 2025 年第二季度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符合监管比

例要求。

特此公告

中银保险有限公司

2025 年 7 月 15 日


